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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貳 壹 

法規發展歷程  

●推動動員準備事
務表現優良之機
關(構)團體或個人，
得予獎勵及慰勞。 

●前項獎勵及慰勞
辦法，由國防部
定之。 

全動法第40條 

●依據全動法定訂
【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業務績優人員獎
勵要點】 

●明定從事動員準備
業務績優人員獎勵
範圍及種類。 

獎勵要點 

●為提升獎勵法源
依據律定適用對象、
辦理事務及獎勵慰
勞等，定訂【推動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
事務獎勵及慰勞辦
法】。 

獎勵辦法 

●為推動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事務，促進跨部會整
合運作效能，藉每年度
辦理績優選拔與獎勵表
揚，以激勵從事動員業
務單位與人員士氣。 

獎勵計畫 

民國111年 

民國99年 

民國109年 

民國90年 

評 選 機 制 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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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貳 壹 

動員組織架構與運作流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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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貳 壹 

動員組織架構與運作流程簡介   

行政院策頒 
每2年策頒1次(1月底前) 

動員綱領 



全民防衛動員方案、分類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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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貳 壹 

動員組織架構與運作流程簡介  

  精神動員        (教育部) 

  人力動員        (內政部) 

  物資經濟動員 (經濟部) 

  財力動員        (財政部) 

  交通動員        (交通部) 

  衛生動員        (衛福部) 

  科技動員        (科技部) 
  平時：災害救援  

  戰時：軍事作戰 

  軍隊動員        (國防部) 

  軍事勤務動員 (國防部) 

  軍事運輸動員 (國防部) 

  軍需物資動員 (國防部) 

  軍需工業動員 (國防部) 

  軍民通用動員 (國防部) 

  資訊動員        (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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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 

動
員
計
畫
增
修
訂 

參數回饋 動員績效獎勵 

需求 
檢討 

行政院動員會報 
12月召開 

年度計畫講習 10月辦理 

   前言 貳 壹 

動員組織架構與運作流程簡介   

強
化
動
員
幹
部
培
訓 

3 

3 

規
劃
動
員
部
會
進
駐
合
署
辦
公 

5 

5 

提
升
動
員
績
效
獎
勵 

4 

4 動員演習(民安、萬安) 
3至7月辦理 

部
會
訪
問 

縣
市
訪
評 

5至8月實施 

考評驗證 

執行動員編管、統計調查、

定期訓練及年度演習。 

規劃動員需求項目，分

配及律定分類計畫應行事項。 

律定各機關實施作業範圍
程序與預期配合達成目標，

以適應動員實施階段需要。 

以國防戰略目標，配合國軍戰

略構想，統籌策劃全民總
力，支援災害防救、軍事作

戰及兼顧民生等需求。 

計畫體系 

行政院動員會報 

動員主責部會 

動員主責機關 

地方政府 

會報體系 
建
立
跨
部
會
動
員
定
期
會
議 

1 

1 擴
大
辦
理
演
習
驗
證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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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面(法令、制度、計畫) 

●執行面(編管、訓練、會報、簽證) 

●考核面(業務評鑑、演習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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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後備軍人召集優待條例 

02 後備軍人召集獎金發放辦法 

03 後備軍人召集期間企業減稅辦法 

04 後備軍人教育召集訓練期間請假規定 

05 後備軍人召訓期間應召人員津貼發給作業要領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計畫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全動署 

全動署 民間企業 

全動署 

全動署 



12/59 

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跨部會動員定期會議 

02 動員部會進駐合署辦公 

03 全民國防手冊(製作、發放、宣導) 

04 人、物力編管資訊系統整合 

05 動員績優選拔暨表揚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計畫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全動署 

全動署 

全動署 

全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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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綱領 

02 動員準備方案 

03 動員分類計畫 

04 動員綜合執行計畫 

05 國軍動員綜合執行計畫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計畫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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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民防人力 

02 消防人力 

03 交通人力 

04 重要生產人力 

05 學生青年服勤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警政署 警察局 

消防署 消防局 災害防救團體 

教育部
學特司 

教育局 學校 

交通事
業小組 

交通局 交通事業機構 

工業局 經發局 生產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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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6 戰傷及退役軍人安置 

07 通信 

08 工程重機械 

09 鐵路 

10 高速鐵路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通傳會 
氣象局 

交通局 
中華郵政 
電信業者 

工務局 營建署 

交通局 高鐵公司 鐵道局 

臺鐵局 交通局 
捷運公司 
阿里山林業鐵路 

退輔會 
榮民之家 
榮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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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11 公路 

12 高速公路 

13 車輛 

14 水運 

15 漁船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臺灣港務公司 
航港局 
航務中心 

海洋局 漁會 漁業署 

公路總局 交通局 

交通局 高公局 

公路總局 
公路監理所 

汽車保修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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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16 空運 

17 重要物資及固定設施調查 

18 糧食 

19 給水 

20 煤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臺灣自來水公司 水利署 

能源局 

民航局 
航空站 

航空公司 交通局 

經濟部 
研發會 

經發局 後備指揮部 

農糧署 
農會 
民營糧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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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21 電力 

22 水庫 

23 民生必需品配給配售 

24 油氣 

25 重要工業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水利署 水利局 

中油公司 
台塑公司 

能源局 

能源局 
台電公司 
民營電力公司 

中油公司 
臺糖公司 
臺鹽公司 

經濟部 
研發會 

產發局 

工業局 工業公會 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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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26 科技人力 

27 國防科技研發 

28 化學戰劑防護 

29 輻射防護 

30 動員編管人力運用優序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科技部 
役政署 

國研院 

環保署 環保局 

國防部 
資源司 

中科院 

原能會 消防局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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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31 海內外新聞傳播 

32 國軍新聞傳播 

33 傳染病防治 

34 國軍醫療 

35 醫政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文化部 
外交部 
通傳會 

新聞媒體業者 新聞局 

國防部
政戰局 

軍聞社 青年日報 

疾管署 衛生局 醫院 

國防部
軍醫局 

軍醫院 
衛勤訓練中心 

衛福部 
醫事司 

醫院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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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36 藥政 

37 戰費籌措 

38 預算轉換 

39 金融外匯管制 

40 軍隊動員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主計總處 

金管會 
中央銀行 

食藥署 
醫院 
藥品廠商 衛生局 

國庫署 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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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41 軍事勤務 

42 軍事運輸 

43 軍需物資 

44 軍需工業 

45 軍民通用 

46 國軍資訊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全動署 

國防部軍備局 
經濟部標檢局 

中科院 
生產事業機構 

全動署 

全動署 
國軍部隊 
軍備生製廠 
軍醫院 

國防部通次室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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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全民防衛動員業務講習 

02 動員專業人力研習班 

03 民防團隊基本訓練 

04 消防常年訓練 

05 交通人力訓儲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警政署 警察局 

消防署 消防局 

全動署 

交通事業機構 
交通事
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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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6 重要生產專技人力訓儲 

07 青年動員工作研習 

08 國防科技人、物力動員兵推 

09 毒災動員講習 

10 地方輻射災害防救講習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工業局 生產事業機構 

教育部
學特司 

教育局 學校 

國防部 
資源司 

中科院 

環保署 環保局 

原能會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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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11 全民國防教育 

12 民防醫護團隊編組訓練 

13 藥物調度教育訓練 

14 軍隊動員教育召集訓練 

15 軍事勤務召集訓練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教育部 學校 教育局 

全動署 

全動署      航港局  民航局 
公路總局  臺鐵局  高公局 

衛福部 衛生局 醫院 

食藥署 衛生局 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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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行政院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02 各部會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03 臺閩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04 地區級戰力綜合協調會報 

05 地方政府動員、戰綜、災防會報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後備指揮部 
國軍部隊 

後備指揮部 
國軍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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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動員需求審查 

02 供需簽證作業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執行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事業機構 
後備指揮部 
國軍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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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行政院動員會報業務訪問 

02 行政院動員會報業務訪評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考核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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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1 民安演習 

02 萬安演習 

03 糧食動員演練 

04 給水動員演練 

05 電力動員演練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考核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全動署 
各動員部會 
各動員機關 

農糧署 
農會 
民營糧食公司 

臺灣自來水公司 水利署 

能源局 
台電公司 
民營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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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06 水庫整備演練 

07 油氣動員演練 

08 電信關鍵基礎設施防護 

09 交通基礎設施搶修訓練 

10 鐵道安全防護演練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考核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水利署 水庫管理單位 

中油公司 
台塑公司 

能源局 

通傳會 電信設置機構 

臺鐵局 
捷運公司 
阿里山林業鐵路 

鐵道局 高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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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推動事務 執行對象 

11 民生必需品短缺配給配售演練 

12 產業園區區域聯防推演 

13 毒災應變聯合演練 

14 核安演習 

15 同心演習 

16 自強演習 

   推動事務範圍與對象界定 貳 貳 

考核面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單位 

環保署 環保局 

原能會 消防局 核電廠 

全動署 

中油公司 
臺糖公司 
臺鹽公司 

經濟部 
研發會 

全動署 事業機構 

工業局 工業區 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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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面  

 

 

 

 

 

 

 

執行面  

 

 

考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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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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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單位 
●績優人員 
●民間有功單位 



35/59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單位  

動員業務訪評 

行政院獎狀 行政院獎狀 行政院獎狀 

●每2年1次訪評22個地

方政府動員執行計畫。 

●評鑑特優地方政府6名 

●每年驗證11個地方政府

動員暨災害防救演習。 

●評鑑特優地方政府2名 

●每年驗證22個地方政府

防空疏散暨避難演習。 

●評鑑特優地方政府4名 

動員專責人力設置 應變中心前推開設 警政服務APP運用 

村里宣導動員政策 

全民國防手冊運用 

民安演習 萬安演習 

戰時景況災害搶救 

民生必需品配售賑災 人車防空避難實作 

民防編組疏散引導 

 行政院表揚：績優單位計 1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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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部會機關 

行政院獎狀 行政院獎狀 行政院獎狀 

●依評分比序前2%，且

符合資格者，評列2員

為動員楷模。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績優人員    

國防部獎狀 國防部獎狀 國防部獎狀 

●各動員部會機關計40個

選拔單位，薦報55員，

納入審核議獎。 

●依評分比序前2%，且

符合資格者，評列2員

為動員楷模。 

●各地方政府計22個選拔

單位，薦報47員，納入

審核議獎。 

●依評分比序前2%，且

符合資格者，評列1員

為動員楷模。 

●由國軍各級部隊計24個

選拔單位，薦報30員，

納入審核議獎。 

●各機關依負責計畫、演

習或會報事務，為原則

分配選拔績優員額。 

●依行政區幅員，區分直

轄市(各3員)、本島(各2

員)及外離島(各1員)縣市

分配選拔績優員額。 

●依各司令、指揮部及其

轄屬指揮部層級單位數

分配選拔績優員額。 

●澎防部包含金門、馬袓

及東引地區指揮部。 

 

請參考計畫附件1：選拔單位績優人員分配 

行政院表揚：動員楷模計 5員 

國防部表揚：動員績優計127員 



37/59 

年資 

限制 

證照 

研究 

事蹟 

獎勵 

考績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動員年資10% 

個人考績 5% 

動員獎勵 5% 

動員事蹟70% 

動員研究 5% 

動員證照 5% 

共
同
性
指
標 

個
別
性
指
標 

評核項目 

合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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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證照 

研究 

事蹟 

獎勵 

考績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動員專責單位正式編制人力 

評審基準 
年資 

動員年資審認  

●具動員職係或專長 

●實際從事動員準備事務人員 

10% 

年資 由薦報單位自行審認 

01 累計年資滿1年者，配分50分 

02 累計年資滿2年者，配分60分 

03 累計年資滿3年者，配分70分 

04 累計年資滿4年者，配分80分 

05 累計年資滿5年者，配分90分 

06 累計年資滿6年含上以者，配

分100分 

檢附 任職年資證明 

說明 辦理動員事務項目 

配分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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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證照 

研究 

事蹟 

獎勵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近3年度考績績等列入計算範圍 

評審基準 

計算考績範圍  

●考績評列丙等者不得薦報 

02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甲等達1次
者，配分80分 

考績 

檢附 近3年績等證明 

文職暨聘雇人員  

03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甲等達2次
者，配分90分 

04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甲等達3次
者，配分100分 

01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均為乙等者，

配分70分 

配分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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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證照 

研究 

事蹟 

獎勵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近3年度考績績等列入計算範圍 

評審基準 

計算考績範圍  

●考績評列丙等者不得薦報 

02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甲上等達1
次者，配分80分 

考績 

檢附 近3年績等證明 

軍職人員  

03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甲上等達2
次者，配分90分 

04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甲上等達3
次者，配分100分 

01 累計年度考績評列均為甲等者，

配分70分 

配分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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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 

限制 

證照 

研究 

事蹟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近3年度個人因從事動員準備
事務者，所獲獎勵列入計算範圍 

評審基準 

計算獎勵範圍  

02 累計年度獲頒部會或行政院級

獎章(狀)者，配分100分 

檢附 獎勵證明(人令) 

配分  

01 累計年度獎勵達記功兩次(6點)

以上者，配分80分 

獎勵 

配分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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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考績 

限制 

證照 

研究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近3年度推動動員準備事務，
經審認為具體事蹟者，列計 

評審基準 

動員事蹟審認範圍  動員事蹟評分標準  

事蹟 

配分比：70% 

●每項動員準備事務，以年度計次，
累計得分滿分以100分為限 

檢附 具體事蹟證明 

02 一般功蹟及貢獻，每項20分 

03 事涉全國性政策計畫或行政院層

級考核者，該項加計5分 

01 重大功蹟或特殊貢獻，每項40分 

04 事涉地區性政策計畫或部會層級

考核者，該項加計4分 

05 屬動員機關、地方政府、國軍
司令部層級考核者，該項加計3分 

06 另依業務之主辦5分、主辦主管4分、

協辦3分、協辦主管2分，加計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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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考績 

限制 

證照 

研究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評審基準 

重大功蹟或特殊貢獻  一般事蹟及貢獻  

事蹟 

配分比：70% 

02 辦理動員計畫策訂、審議、執行，成

效卓著，屬新創、革新或精進 

03 實施動員計畫之單位，經上級業務
評鑑績效優良 

01 策劃指導動員準備事務得宜、推行順利 

04 辦理各項動員演習驗證，獲上級

評鑑績效優良 

05 辦理各級戰綜會報，政軍支援、

協調，有具體成效 

06 辦理動員學術研討、講習、宣導、

推行或提供興革意見，有助動員準備
事務推行 

01 建立或改革動員法令、制度，著

有貢獻 

02 從事動員準備事務連續5年(含)以上，

具有重大功績或特殊貢獻 

03 辦理重大意外事件處置得宜、發
明創造增進社會公益、舉辦或參與

國家級活動或國際合作協議等動

員準備相關事務，有具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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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蹟 

獎勵 

考績 

限制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評審基準 

動員研究  動員證照  

配分比：5% 

研究 

證照 

●近3年度有關動員事務議題之著
作，經評審委員會半數以上審
認通過，列計 

●參加國防部辦班之動員認證
班隊，並獲得動員證書或證照者，

本評核項目滿分。 

☛ 累計年度研究著作，獲刊登於國防雜

誌、國內、外學術期刑者，每篇20
分、滿分100分 

檢附 研究發表證明 

配分比：5% 

檢附 證書或證照 

01 第1期：111年3月17日至18日 

02 第2期：111年3月24日至25日 

03 第3期：111年4月14日至4月15日 

04 第4期：111年4月21日至22日 

    動員專業人力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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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考績 

事蹟 

證照 

研究 

年資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績優人員   

評審基準 

請獎資格限制  人事安全查核  

02 近3年內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員

懲戒法、陸海空軍懲罰法、工作規則或
雇用契約，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01 近5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者 

03 近3年內考績曾列丙等者 

04 因違反保密規定，受記過以上懲罰者 

05 因品德、言行不良事實，受申誡

以上懲罰或經司法機關有罪判決或
緩起訴處分確定者 

限制 

111年受獎迄114年得再次請獎 

01 受獎未滿3年者，請勿薦報 

02 受獎已滿3年者，其優良事蹟與未曾

受獎人員相同，請勿薦報 

03 受獎已滿3年者，其優良事蹟為創新

事務、重大功蹟或特殊貢獻，得予
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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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部會機關 地方政府 國軍部隊 

民間有功單位    

民間有功單位員額分配，請參考計畫附件1 

●各動員部會機關計40個

選拔單位，推薦8名(各

方案1名)，納入表揚。 

●各地方政府計22個選拔

單位，推薦22名(各地

方1名)，納入表揚。 

●由國軍部隊計24個選拔

單位，推薦5名(各司令、

指揮部1名)，納入表揚。 

國防部感謝狀 國防部感謝狀 國防部感謝狀 

依各單位推薦民間有功單位，按實際投入或協力動

員資源，評選比序前5名者，頒發行政院感謝狀。 

行政院表揚：民間單位計5名 

國防部表揚：民間單位計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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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民間有功單位    

限制 

事蹟 

審認原則 

適用對象  
對象 

範疇 01 行政法人：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委設
之研究機構(中科院、國研院等) 

02 社團法人： 

公司(含公營機構)、公會、農會、漁
會、工會 

03 財團法人： 

私立之學校、醫院、療養院、殯儀館等、
教會、寺廟、基金會、慈善團體 

04 公務機構： 

公立之學校、醫院、療養院、殯儀館、榮

民之家、榮民醫院，非屬適用對象 

協助動員事務範疇  

02 協助動員宣傳、慰勞、提供所需

場地、物資籌備及工作推動 

03 協助動員演習或支援災害防救 

01 協助國軍後備動員準備工作 

04 其他協助辦理動員準備相關事務，

如政策研究(學術性)、法規制
定(專家代表)或系統開發(技術廠

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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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 

對象 

   表揚獎項與薦報資格 貳 參 

審認原則 

消極資格審查  

檢附 登記立案證明 

民間有功單位    

協助動員具體事蹟範圍  

事蹟 

●近1年度配合推薦機關，協助
辦理全民防衛動員準備事務者 

檢附 推薦事蹟佐證 

01 由推薦機關提出，配合動員政策推

動、計畫編管、訓練講習、演習
驗證之計畫名稱及內容 

02 說明協助動員事務，投入人力、物
資、場地、設施、技術等數量

種類之具體事蹟 

02 近3年內民間單位負責人，未因刑事案

件，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
未受緩刑之宣告或未執行易科罰金者 

01 推薦之民間單位近1年內，未因違反

相關規定，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裁罰者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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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權責 
●評審編組 
●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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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作業 貳 肆 

審查權責  

動 員 業 務 訪 評 

5至8月份實施訪評，9月份

由行政院動員會報秘書單位

(國防部全動署)召開成績

審查會議，呈行政院核定

特優單位納入本計畫表揚。 

民 安 演 習 

3至6月份實施演習，7月份

由演習統裁部(後備指揮部)

召開成績審查會議，呈

行政院核定，特優單位納入

本計畫表揚。 

萬 安 演 習 

7月份實施演習，8月份由

演習統裁部(後備指揮部)召
開成績審查會議，呈行

政院核定，特優單位納入本

計畫表揚。 

績 優 人 員 
(含民間有功單位 ) 

選拔單位9月底前薦報，10
月份由本署納編各動員會報

代表 (科長以上 )召開審
查會議，績優人員及民間

有功單位，納入本計畫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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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作業 貳 肆 

評審編組  召集人 
行政院動員會報 

副 執 行 長 委 員 
國防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交通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教育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財政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內政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科技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經濟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委 員 
衛福部動員會報 

執 行 秘 書 

111年10月20日 

動員績優表揚審查會 

成績審查經納入動員績優

表揚單位及人員者，由行

政院動員會報召開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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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作業 貳 肆 

作業期程  

●9月30日前薦報 

●10月14日審查會議 

●10月20日審定會議 

●12月份辦理表揚 

●10月第1週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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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規劃 
●近期政策推動要項 



行政院動員會報 

●績優單位 

●動員楷模 

●民間有功單位 

國防部年度會議 臺閩戰綜會報 
●動員績優人員 ●民間有功單位 

總長表揚 部長表揚 院長表揚 



動員方案、計畫 

結合戰時景況修訂 

02 

01 

04 

03 
各動員部會 

設置專責人力 

跨部會合作 

定期會議機制 

人物力編管 

整合資訊系統 



簡報完畢 

敬請指正 


